
学手势 讲安全

12月1日，临海交警在市实验幼儿园开展“12·2交通安全日交警童行”活动，通过趣味的交通安全课、交通标志标

线和交通安全手势学习、交通安全情景剧表演等，向小朋友介绍了交通安全知识，提高小朋友的安全意识。

通讯员 汪维东 金林伟 冯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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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尚检

本报讯 明明交了物业费和电梯使用费，市场里唯一一

部货梯却不能自由使用，商户想运货上楼就得交“上楼

费”。多年来，杭州某服装市场的商户和外来送货人员一直

被一帮拉包工组成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强迫交易，但却敢怒

不敢言。近日，随着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相关人员的被判刑，

服装市场的商户和拉包工们都长舒了一口气。

2013年5月，杭州某服装市场业主委员会与一名安徽

的拉包工丁某成签订了货物搬运协议，将服装市场的货物

搬运业务以每年10万元的费用承包给了丁某成。本以为

可以将市场的搬运工作管理得更加有序，没想到却是“引狼

入室”。

虽然签了承包协议，但合同内只注明了承包货物搬运

业务，并没有强制所有商户必须找丁某成拉包。为了垄断

市场的拉包业务，2014年初，丁某成和弟弟丁某飞招募多

名同乡为拉包工，分工配合，对外假称自己承包了市场内唯

一一部货梯的使用权，并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阻拦商

户和外来送货人员使用货梯，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拉包服

务，强行收取“上楼费”。

虽然他们给的价格和外来送货人员是一样的，但是很

多商户在进货时就已经向物流公司缴纳过送货到档口的物

流费用了，丁某成这伙人霸占货梯后，商户们被迫又要交一

笔“上楼费”，商场的其他拉包工也没有了赚钱的机会。可

该团伙中存在部分社会闲散、前科劣迹人员，因害怕受到打

击报复，商户和外来送货人员只能被迫接受。

因合同期间业委会及物业多次接到商户及业主投诉，

2017年合同到期后，业委会便不再跟丁某成续签，但丁某

成团伙依旧霸占着货梯。出于对这伙人的畏惧，害怕受到

打击报复，商户和外来送货人员仍不敢声张，依旧选择交钱

给丁某成团伙拉包上楼。

今年5月份，公安机关收到相关线索后，立即展开调

查，不久就端掉了该恶势力犯罪集团。近日，该恶势力犯罪

集团首要分子丁某成、丁某飞以及张某兵等3名成员，分别

被上城区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至二

年九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至八万元不等。

其余2名同案犯目前已被上城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强迫交

易罪提起公诉，法院正在审理中。

通讯员 钱红红 胡婷婷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为了改造小区车位，砍伐、迁移几十棵有

着数十年树龄的樟树、铁树、银杏，还砍掉大批灌木，露

出黄色的土地……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前往

辖区一安置小区实地调查时，见到这令人心痛的一

幕。而此次砍伐、迁移，未经相关单位审批，近日，鄞州

区检察院向相关单位发送检察建议，相关单位已对该

违规行为进行处理。

今年10月，鄞州区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称宁波

市国家高新区一安置小区在改造车位时，存在乔木被

砍伐、迁移，大批灌木被砍等情况，导致城市绿地遭到

破坏。

检察官立即对该小区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发现施

工现场虽被清理，但还是留下了明显绿植被砍的痕

迹。随后，检察官又联系相关部门核实。原来，该车位

改造工程是由小区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牵头建设，改造

工程虽经相关部门会审，但工程涉及的小区绿化调整

方案未按规定向相关城市绿化行政主管单位提出书面

申请并经审批。

检察官表示，根据《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的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迁移、砍伐树木。如有

影响城市建设和管理；严重影响居民采光、通风和居

住安全；对人身、交通、管线设施等安全构成威胁；影

响其他树木生长抚育等情形，无法通过修剪树木方式

消除影响、威胁，确需迁移树木的，或树木发生病虫害

无法挽救或者自然枯死、树木需要迁移但无迁移价

值，确需砍伐的，应当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书面申请并经审批。据此，鄞州区检察院依法制发检

察建议。

目前，相关城市绿化行政主管单位已对该行为进

行处理，并责令涉案单位补办树木移植备案。前不久，

检察官再次到小区进行回访时，居民们说：“施工规范

了，再也没有砍过一棵树！”

如此好友！

通讯员 谢雨汐

本报讯 将对方当好友，谁知对方竟打起了

自己银行卡的主意，近日，温岭的老李被不靠谱

的朋友伤透了心。

今年4月，57岁的老李从贵州来温岭务工，

认识了工友孟某。45岁的孟某是陕西人，与老

李一见如故。由于老李对电子设备的操作并不

熟悉，平常话费充值、平台支付等都由孟某代

劳，因此孟某对老李的各类密码都很清楚。

7月，老李突然收到银行一笔500元的扣款

通知，向来节俭的他有些纳闷，一查发现这笔钱

用于话费充值，机主正是孟某。次日，老李质问

孟某，孟某承认了盗窃事实。鉴于两人的关系，

老李原谅了他。

8月，老李新购买了一张电话卡，之后频频

收到银行的扣款通知。起初，由于金额较小，他

以为是家庭水电支出等，可后来扣款金额越

来越多，甚至有一天支出将近1000元。老李

急了，想到孟某之前所为，急忙询问对方，可

孟某并不承认，最后不接电话，还拉黑了老李

的微信。

老李马上向横峰派出所报案。民警调查发

现，老李的银行卡被绑定在一个微信账号上，账

号正是他新买的手机号。原来，8月初老李在孟

某的帮助下买了电话卡，还提到自己的一张银

行卡里有两万余元积蓄。不久，孟某偷拍下老

李的银行卡账号，再用老李新买的手机号注册

微信号，并绑定银行卡。起初，孟某只敢用于小

额支付，而那天近1000元的支出是因为碰上女

友生日，就花了700多元吃了顿饭，买了礼物。

目前，孟某因涉嫌盗窃罪被移送起诉。

没热身直接练瑜伽
右脚跟腱断裂谁担责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郑舒静

本报讯 瑜伽是不少人喜欢的运动，可如

果在瑜伽馆锻炼受伤，谁该担责？近日，三门

县法院审理了一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

纷案件。

梅梅（化名）平日喜欢跳广场舞。一次，看

到某瑜伽馆推出的宣传，心动的她报名参加了

为期两周的课程。初次接触瑜伽，梅梅上课积

极性很高。第二次课程中，因为家里有事来晚

了，错过了课前热身活动，梅梅认为自己身体状

态可以，便要求直接参与训练，教练也同意了。

没想到，梅梅在练习负重跳跃落地时发生意

外。经医院检查为右脚跟腱断裂，做了跟腱修

补手术，花费医疗费近2万元，还留下一道长长

的伤疤。

花了钱不仅没变美，反而留了疤，梅梅十分

懊恼，“自己是个新学员，还没习惯这个强度的

运动量，课程后面体力有些不支了，但教练还让

自己继续坚持，瑜伽馆应当承担责任。”于是，她

与瑜伽馆沟通赔偿事宜，未果，便一纸诉状告到

了法院。

法庭上，瑜伽馆认为，当天梅梅上课迟到，

导致没有进行课前热身运动，其本身存在一定

过错，且带课教练口头鼓励其坚持完成动作没

有主观恶意及过错，未对梅梅作强制要求，同课

程一起训练的其他学员也没有发生过受伤的情

况。鉴于双方有调解意愿，法院组织了调解，瑜

伽馆表示愿意赔偿梅梅部分经济损失，双方最

终达成协议，由瑜伽馆当庭一次性支付给梅梅

18000元。

法官提醒，瑜伽馆作为公共场所管理人，

依法对学员的人身及财产负有安全保障义

务。瑜伽的训练动作本身存在一定危险性，瑜

伽馆应尽到告知提示义务及训练前的指导，尤

其在训练过程中注意对学员动作的检查，避免

危险发生。

服装市场货梯被霸占
想用要交“上楼费”
团伙被判刑后，商户长舒一口气

小区车位改造，移走了碍事的几十棵树
检察官心痛啊，绿化树不是想动就能动


